
附件1

青铜峡市2026年蔬菜集约化育苗能力提升

项目绩效评价方案

按照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《2026年冷凉蔬菜产业项目绩效考核方案》和《青铜峡市2026年蔬菜集约化育苗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案》任务目标要求，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益，全面提高2026年蔬菜集约化育苗能力提升项目执行水平，促进青铜峡市冷凉蔬菜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基本要求
规范考核程序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强化过程监管，把绩效管理贯穿于项目实施的全过程，统一标准，逐级把关，阳光操作，确保绩效考核真实客观反映项目建设成效。

二、评价原则

按照科学规范、公开透明、客观公正、严格公平的原则，严格评价程序、评价内容、评价标准。项目绩效评价发现的问题，及时整改，持续推进项目管理工作。

三、评价对象

项目实施主体。

四、评价内容

（一）项目管理情况。按照项目实施前期有方案、中期有指导、后期有总结的管理要求，加强项目实施过程管理，确保全面完成项目任务，资金支出规范。主要包括制定方案、资金管理、培训指导、档案整理、总结自评等方面。

（二）项目任务清单落实及完成情况。确定项目实施主体，实施场所苗床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，年繁育瓜菜种苗1500万株以上；良种覆盖率95%以上，新技术应用率85%以上，壮苗率98%以上。

（三）项目效果评价情况。对照项目任务和绩效目标开展自评，所购置的设施设备通过现场核实，查看合同、购置发票、银行流水、使用运行情况等予以确认；育苗规模以实测育苗苗床面积核算，育苗量以查看种苗销售合同、育苗订单、销售台账等核算；自筹资金以查看合同、购置票据、银行流水等予以确认；集约化育苗技术集成情况以照片、签到册、售后评价等档案资料予以确认。

五、评价方式

项目实施后，农业农村局组织有关技术、财务方面专家，对照项目实施方案对项目实施单位进行考评，形成自评意见，完成项目实施总结及绩效评价报告，报农业农村厅种植业与种业管理处和计划财务处，同时提交项目实施相关资料，包括项目实施方案、总结材料和自验报告等。

六、评价结果应用

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遴选确定项目实施主体的参考依据。对项目执行不到位、资金使用违规的，责令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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